关于做好2015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生教育实习及专业实习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我校教学计划，2015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将于下学期（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）进行教育实习。为了切实做好实习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安排如下：
1.教育实习时间为12周，分三个阶段:

第一阶段：1-4周，校内教育实习，主要完成到实习学校与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对接领取教学实习任务、案例分析、微格教学、集体备课、试讲、磨课等任务。
第二阶段：5-8周，驻中小学校集中实习，包括听课、集体备课、评课、上课、撰写实习日志等。
第三阶段：9-12周，教学调研及实习总结，包括开展教学调查研究、教师行动研究、课堂观察、撰写实习总结和实习报告等。
具体实习安排方案另行通知。
2. 2015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全部集中安排实习，如确因实际需要，毕业生申请自主安排实习，必须依据《齐鲁师范学院师范生自主实习管理暂行规定》（附件2）, 递交自主实习申请,学院严格审查自主实习条件，经教务处审核通过后准予自主安排实习。
3.各学院统计毕业生集中教育实习和自主实习人数，将2015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生教育实习人员统计表（附件1）于2015年1月10日前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（统计表纸质版加盖公章，电子版发送至sjjx8030@163.com）。申请自主实习学生的自主实习申请表（附件3）、实习接收函、实习保证书、指导教师姓名和联系方式及学院自主实习工作方案必须于2015年1月26日前交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4.2011级、2012级非师范类本科专业实习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安排，相应实习工作计划于2015年1月26日前交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附件 1 2015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生教育实习人员统计表
附件 2 齐鲁师范学院师范生自主实习管理暂行规定
附件3 齐鲁师范学院师范类本科毕业生自主安排教育实习申请表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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